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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进一步推动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智能制造产

业的长期布局和稳健发展，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4 日与北京砺明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砺明创投”）、陈一签署了合伙协议，拟共同投资设立嘉兴砺行壹

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伙企业”或“基金”），重点投

向新能源（含氢能）领域、先进智能制造领域、新材料、新科技领域等国家产业

政策支持方向的优质企业以及合伙企业投资决策委员会一致同意的项目标的。本

次合伙企业拟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2,040 万元，其中本次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拟

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人民币 2,000 万元。2022 年 1 月 25 日，合伙企业已取得嘉

兴市南湖区行政审批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具体信息详见公司 2022 年 1 月 26 日披

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08）。 

2022 年 3 月 2 日，公司收到合伙企业的通知，合伙企业已在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完成了备案手续。具体信息详见公司 2022 年 3 月 3 日披露于《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2-016）。 

二、进展情况 

为加快推动公司智能制造产业的布局，满足合伙企业的投资需求，公司决定

向合伙企业增加投资 6,000 万元，并于 2022 年 4 月 11 日与其他合伙人重新签署



 

了《合伙协议》。各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认缴出资总额由 2,040 万元人民币增至

8,100 万元人民币，其中，普通合伙人砺明创投的认缴出资额由 20 万元人民币增

至 80 万元人民币，公司的认缴出资额由 2,000 万元人民币增至 8,000 万元人民币，

有限合伙人陈一的认缴出资额保持不变。本次增资完成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类型 合伙人名称/姓名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1 普通合伙人 北京砺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80 0.988% 

2 有限合伙人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000 98.765% 

3 有限合伙人 陈一 20 0.247% 

合计 8,100 100% 

除各合伙人的认缴出资总额及出资比例发生变化外，投资运作方式亦由“合

伙企业实行封闭式运作，系封闭型基金”变更为“本基金合伙企业实行封闭式运

作，系封闭型基金。同时，本基金将进行组合投资，投资于单一标的的资金将不

超过本基金最终认缴出资总额的 50%。”，《合伙协议》其他主要条款保持不变。 

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章规则及公司

《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增资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持续关注合伙企业的后续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12 日 


